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竹簡字第589號

原      告  方素娥  

上列原告與被告黃友澤、范宜亮、柯竝盛等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

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附民

字第383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五日內補繳裁判費新臺幣5,400元，如逾

期未補繳，即駁回關於原告請求被告黃友澤、范宜亮、柯竝盛賠

償部分之訴。

　　理　由

一、按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得附帶提起民事訴

訟，對於被告及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請求回復其損害；

法院認附帶民事訴訟確係繁雜，非經長久時日不能終結其審

判者，得以合議裁定移送該法院之民事庭；前項移送案件，

免納裁判費，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第504條第1項前

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惟其得請求回復之損害，以被訴

犯罪事實所生之損害為限，否則縱令得依其他事由，提起民

事訴訟，亦不得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為此請求。此項限制，

於該附帶民事訴訟經刑事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規

定以裁定移送同院民事庭後，亦有其適用（最高法院97年度

台上字第1809號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經刑事庭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規定裁定移送於同院民

事庭後，民事庭如認其不符同法第487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

時，應許原告得繳納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式之欠缺（最高

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953號裁定要旨參照）。另原告之

訴，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

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

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亦有明文。

二、經查，原告就被告等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提起刑事附帶

民事訴訟，並聲明：被告孫德豪、洪禎治、吳欣邑、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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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李賢宗、范宜亮、柯竝盛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

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民國113年4月10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然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4

9號刑事判決認定參與詐騙被告之犯行者為被告孫德豪、洪

禎治、吳欣邑及李賢宗，則原告起訴請求被告黃友澤、范宜

亮、柯竝盛賠償部分，即非刑事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依

上說明，原告不得就此部分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揆諸前

揭最高法院大法庭裁定意旨，應許原告繳納裁判費，以補正

起訴程式之欠缺。又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訴訟標的金額為50

萬元，應徵第一審裁判費5400元。茲命原告於收受本裁定正

本後5日內，如數逕向本院補繳，逾期未繳納，即駁回原告

請求被告黃友澤、范宜亮、柯竝盛賠償部分之訴，特此裁

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黃世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楊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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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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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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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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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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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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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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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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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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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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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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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竹簡字第589號
原      告  方素娥  
上列原告與被告黃友澤、范宜亮、柯竝盛等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附民字第383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五日內補繳裁判費新臺幣5,400元，如逾期未補繳，即駁回關於原告請求被告黃友澤、范宜亮、柯竝盛賠償部分之訴。
　　理　由
一、按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得附帶提起民事訴訟，對於被告及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請求回復其損害；法院認附帶民事訴訟確係繁雜，非經長久時日不能終結其審判者，得以合議裁定移送該法院之民事庭；前項移送案件，免納裁判費，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第50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惟其得請求回復之損害，以被訴犯罪事實所生之損害為限，否則縱令得依其他事由，提起民事訴訟，亦不得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為此請求。此項限制，於該附帶民事訴訟經刑事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規定以裁定移送同院民事庭後，亦有其適用（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809號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刑事庭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規定裁定移送於同院民事庭後，民事庭如認其不符同法第487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時，應許原告得繳納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式之欠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953號裁定要旨參照）。另原告之訴，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亦有明文。
二、經查，原告就被告等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並聲明：被告孫德豪、洪禎治、吳欣邑、黃友澤、李賢宗、范宜亮、柯竝盛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民國113年4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然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49號刑事判決認定參與詐騙被告之犯行者為被告孫德豪、洪禎治、吳欣邑及李賢宗，則原告起訴請求被告黃友澤、范宜亮、柯竝盛賠償部分，即非刑事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依上說明，原告不得就此部分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揆諸前揭最高法院大法庭裁定意旨，應許原告繳納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式之欠缺。又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訴訟標的金額為50萬元，應徵第一審裁判費5400元。茲命原告於收受本裁定正本後5日內，如數逕向本院補繳，逾期未繳納，即駁回原告請求被告黃友澤、范宜亮、柯竝盛賠償部分之訴，特此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黃世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楊霽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竹簡字第589號
原      告  方素娥  
上列原告與被告黃友澤、范宜亮、柯竝盛等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
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附民
字第383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五日內補繳裁判費新臺幣5,400元，如逾
期未補繳，即駁回關於原告請求被告黃友澤、范宜亮、柯竝盛賠
償部分之訴。
　　理　由
一、按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得附帶提起民事訴
    訟，對於被告及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請求回復其損害；
    法院認附帶民事訴訟確係繁雜，非經長久時日不能終結其審
    判者，得以合議裁定移送該法院之民事庭；前項移送案件，
    免納裁判費，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第504條第1項前段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惟其得請求回復之損害，以被訴犯
    罪事實所生之損害為限，否則縱令得依其他事由，提起民事
    訴訟，亦不得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為此請求。此項限制，於
    該附帶民事訴訟經刑事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規定
    以裁定移送同院民事庭後，亦有其適用（最高法院97年度台
    上字第1809號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
    刑事庭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規定裁定移送於同院民事
    庭後，民事庭如認其不符同法第487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時，
    應許原告得繳納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式之欠缺（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抗大字第953號裁定要旨參照）。另原告之訴，有
    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
    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
    第249條第1項第6款亦有明文。
二、經查，原告就被告等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提起刑事附帶
    民事訴訟，並聲明：被告孫德豪、洪禎治、吳欣邑、黃友澤
    、李賢宗、范宜亮、柯竝盛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民國113年4月10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然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49號
    刑事判決認定參與詐騙被告之犯行者為被告孫德豪、洪禎治
    、吳欣邑及李賢宗，則原告起訴請求被告黃友澤、范宜亮、
    柯竝盛賠償部分，即非刑事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依上說
    明，原告不得就此部分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揆諸前揭最
    高法院大法庭裁定意旨，應許原告繳納裁判費，以補正起訴
    程式之欠缺。又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訴訟標的金額為50萬元
    ，應徵第一審裁判費5400元。茲命原告於收受本裁定正本後
    5日內，如數逕向本院補繳，逾期未繳納，即駁回原告請求
    被告黃友澤、范宜亮、柯竝盛賠償部分之訴，特此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黃世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楊霽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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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方素娥  
上列原告與被告黃友澤、范宜亮、柯竝盛等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附民字第383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五日內補繳裁判費新臺幣5,400元，如逾期未補繳，即駁回關於原告請求被告黃友澤、范宜亮、柯竝盛賠償部分之訴。
　　理　由
一、按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得附帶提起民事訴訟，對於被告及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請求回復其損害；法院認附帶民事訴訟確係繁雜，非經長久時日不能終結其審判者，得以合議裁定移送該法院之民事庭；前項移送案件，免納裁判費，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第50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惟其得請求回復之損害，以被訴犯罪事實所生之損害為限，否則縱令得依其他事由，提起民事訴訟，亦不得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為此請求。此項限制，於該附帶民事訴訟經刑事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規定以裁定移送同院民事庭後，亦有其適用（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809號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刑事庭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規定裁定移送於同院民事庭後，民事庭如認其不符同法第487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時，應許原告得繳納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式之欠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953號裁定要旨參照）。另原告之訴，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亦有明文。
二、經查，原告就被告等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並聲明：被告孫德豪、洪禎治、吳欣邑、黃友澤、李賢宗、范宜亮、柯竝盛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民國113年4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然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49號刑事判決認定參與詐騙被告之犯行者為被告孫德豪、洪禎治、吳欣邑及李賢宗，則原告起訴請求被告黃友澤、范宜亮、柯竝盛賠償部分，即非刑事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依上說明，原告不得就此部分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揆諸前揭最高法院大法庭裁定意旨，應許原告繳納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式之欠缺。又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訴訟標的金額為50萬元，應徵第一審裁判費5400元。茲命原告於收受本裁定正本後5日內，如數逕向本院補繳，逾期未繳納，即駁回原告請求被告黃友澤、范宜亮、柯竝盛賠償部分之訴，特此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黃世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楊霽


